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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拟设立韩国

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标的名称：WCE CO., LTD.（最终企业名称以注册核准内容为准）；

2、投资金额：10万美元；

3、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对外投资拟设立韩国全资子公司尚需履行境内对境外投资的

审批或备案手续，以及在韩国当地办理注册登记等相关手续，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

性。本次对外投资拟设立韩国全资子公司在未来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国际市场环

境变化、行业政策变化、运营管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次的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6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拟设立韩国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董事

会同意公司以投资金额不超过10万美元的自有资金设立韩国全资子公司，并授权经营

管理层负责办理设立韩国全资子公司的具体事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且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属于

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WCE CO., LTD.（具体名称以注册核准内容为准）

注册号码：以注册核准内容为准

类型：株式会社

注册地址：韩国（具体地址以注册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根据业务需要进行调整，但不超过总投资金额

投资金额：10万美元

出资方式：自有货币资金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100%股权

经营范围：金属压力容器等能源、化工装备产品及相关原材料的贸易销售；技术服务

等（具体以注册核准内容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存在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是基于公司全球化发展战略，将有利于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完善公

司的业务布局，更好地响应海外客户的市场需求，提升公司的海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提高

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由于尚处于拟设立阶段，短期内不会

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三）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拟成立韩国全资子公司事项尚未获得发改、商务、外管等政府有关部门的

备案或审批，能否取得相关备案或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备案或审批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投资设立韩国全资子公司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市场竞争风险、运营管理

风险、经营业绩不及预期等风险。韩国与中国有着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不同的市场

环境和文化背景，存在一定的人才、管理和法律等方面的风险。公司管理层将深入了解

韩国法律体系和投资环境等相关事项，切实降低设立与运营境外公司可能带来的相关风

险。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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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已

于2025年12月13日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等方式送达所有董事，会议于2025年12月16
日 10:0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名，实

到董事8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参会。会议由董事长曹洪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拟设立韩国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及业务拓展需求，为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董事会同意公司以投资金额不超过10万美元的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设立韩国全资子

公司。

董事会同意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设立韩国全资子公司的具体事宜。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对外投资暨拟设立韩国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三、备查文件

（一）《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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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6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6日

公司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

16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6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031号兰赫美特酒店二楼宴会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单宇先生

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席会议，以通讯方式出席，经过半数的

董事共同推举公司董事单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召开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5年 11月 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2025-031）。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其中：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人数

A股股东人数

H股股东人数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
6
1

978,971,924
968,816,979
10,154,945
66.7194%
66.0274%
0.6921%

11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402,200
0.6408%

120
988,374,124
67.3602%

115
9,402,400
0.640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出席了会议。

3、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
号

1

2

3

审议
议

案

《关于取
消 监 事
会 暨 修
订〈公司
章程〉及
配 套 议
事 规 则
的议案》

《关于制
定 及 修
订 公 司
部 分 治
理 制 度
的议案》

《关于补
选 独 立
董 事 的
议案》

股份
类别

总计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A股

H股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988,374,124

9,402,400

978,219,179

10,154,945

988,374,124

9,402,400

978,219,179

10,154,945

988,374,124

9,402,400

978,219,179
10,154,945

同意

股数

988,189,942

9,218,218

978,034,997

10,154,945

970,289,661

872,382

969,689,161

600,500

988,143,842

9,228,118

978,044,897
10,098,945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99.9814%

98.0411%

99.9812%

100.0000%

98.1703%

9.2783%

99.1280%

5.9134%

99.9767%

98.1464%

99.9822%
99.4485%

反对

股数

160,980

160,980

160,980

0

18,064,461

8,510,016

8,510,016

9,554,445

198,480

142,480

142,480
56,000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0.0163%

1.7121%

0.0165%

0.0000%

1.8277%

90.5090%

0.8699%

94.0866%

0.0201%

1.5154%

0.0146%
0.5515%

弃权

股数

23,202

23,202

23,202

0

20,002

20,002

20,002

0

31,802

31,802

31,802
0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的比例

0.0023%

0.2468%

0.0024%

0.0000%

0.0020%

0.2127%

0.0020%

0.0000%

0.0032%

0.3382%

0.0033%
0.0000%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是

是

是

其中第 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晓丹、陈恩智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

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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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4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治理

制度的议案》；于2025年12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

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及配套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不再设置监事会与监事职务，

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的监事职务

自动免除，《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中涉及监事会、监事的规定

不再适用。

本次调整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郑泽辉先生及监事唐海均女士、苏纪兰女士在

监事会中担任的职务自然免除。监事会主席郑泽辉先生原定任期为 2014年 5月 16日

至 2026年 5月 22日，监事唐海均女士原定任期为 2007年 12月 24日至 2026年 5月 22
日，监事苏纪兰女士原定任期为2007年12月14日至2026年5月22日。本次监事职务

免除后，郑泽辉先生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唐海均女士、苏纪兰女士仍在公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泽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唐海均女士、苏纪兰女士通过公

司员工持股计划分别持股 57,369.3股、36,716.35股。上述监事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

履行的承诺事项，在离任后将继续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公司对郑泽辉先生、唐海均女士、苏纪兰女士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的工

作态度以及为公司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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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4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5年12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将一个

非独立董事席位调整为职工董事席位。

2025年12月16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工会通知，公司职工以民主选举方式选举

张平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据此，张平先生在董事会中的职

务由非独立董事调整为职工董事，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平当选职工董事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件：职工董事简历

张平先生，1965年生，中国国籍，西安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1988年2月至2002
年 1月历任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固体车间主任、生产主管、生产部经理等职务，2002
年 1月至 2021年 11月担任赛诺菲中国工业事务部中国区负责人，2021年 11月至 2022
年 4月担任杭州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2022年 4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董

事、全球工业事务高级副总裁。

截至目前，张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在公司5%以上股东处任职；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枫桥街道鹿山路 348号阿特斯储能

科技有限公司一楼储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2
692

2,662,782,648
2,662,782,648

73.9662
73.96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Xiaohua Qu（瞿晓铧）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19,246,993
比例（%）

98.3650

反对

票数

43,281,356
比例（%）

1.6254

弃权

票数

254,299
比例（%）

0.0096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19,370,900
比例（%）

98.3696

反对

票数

43,171,720
比例（%）

1.6213

弃权

票数

240,028
比例（%）

0.0091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59,216,833
比例（%）

99.8660

反对

票数

3,351,501
比例（%）

0.1258

弃权

票数

214,314
比例（%）

0.0082
4、议案名称：《关于美国市场业务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1,303,352
比例（%）

98.3681

反对

票数

5,653,938
比例（%）

1.5393

弃权

票数

339,637
比例（%）

0.0926
5、议案名称：《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及实控人曾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3,030,839 98.8385 4,059,541 1.1052 206,547 0.0563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3,519,586
比例（%）

98.9715

反对

票数

3,514,613
比例（%）

0.9568

弃权

票数

262,728
比例（%）

0.0717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16,607,335
比例（%）

98.2659

反对

票数

45,903,042
比例（%）

1.7238

弃权

票数

272,271
比例（%）

0.0103
8、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2026年新增履约及融资业务提供反担保预计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1,436,038
比例（%）

87.5139

反对

票数

45,601,018
比例（%）

12.4153

弃权

票数

259,871
比例（%）

0.070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3

4

5

6

8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美国市场业务调整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及实控
人曾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2026年
新增履约及融资业务提供
反担保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63,731,112

361,303,352

363,030,839

363,519,586

321,436,038

比例（%）

99.0291

98.3681

98.8385

98.9715

87.5139

反对

票数

3,351,501

5,653,938

4,059,541

3,514,613

45,601,018

比例（%）

0.9124

1.5393

1.1052

0.9568

12.4153

弃权

票数

214,314

339,637

206,547

262,728

259,871

比例（%）

0.0585

0.0926

0.0563

0.0717

0.070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议案7、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2/3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3、议案 4、议案 5、议案 6、议案 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剔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加拿大CSIQ需对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8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赵丹妮律师、蒋雨达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88472 证券简称：阿特斯 公告编号：2025-069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B30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12月17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资

产已全部清算完毕，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及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等有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1、公司分别于2024年7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于 2024年 8月 9日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

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同意公司实施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2、2024年9月1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

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1,883,926股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9月11日

非交易过户至“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6718870），过户价格为 8.62 元/股。

3、2024年9月18日，公司召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设立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关于选举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授权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由管理委员会负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与监督，对员工持股计划

负责，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同时根据相关规定管理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并维护员工

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4、2025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已届满，解

锁条件已成就。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 202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相关事项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截至2025年12月10日，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1,883,926股

已全部解锁并出售完毕。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清算暨终止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若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

票全部出售，且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按相关规定清算和分配完毕的，经持有人会议审议通

过，本员工持股计划即可终止。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6日召开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二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议案》。鉴于本

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1,883,926股已全部出售，并完成相关资产的清算、分配

等工作，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并终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5-111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清算完毕暨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申东日先生的

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申
东
日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本 次 质 押 数 量
（股）

18,7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8.8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23%

是 否 为
限售股

全 部 为
高 管 锁

定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12-15

质押到期日

2026-12-14

质权人

招 商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质 押 用
途

个 人 资
金需要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申东日

申今花

持 股 数 量
（股）

211,559,098

29,889,100

持股比
例

47.82%

6.76%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37,980,000

0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56,680,000
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6.79%

0.00%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12.81%

0.0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 结 、标
记合计数
量（股）

40,270,00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71.05%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合 计 数 量

（股）

118,399,323

22,416,825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76.45%

75.00%

上 海 烜
鼎 私 募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烜 鼎 长
红 七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金

上 海 烜
鼎 私 募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烜 鼎 长
红 六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合计

4,424,500

4,424,400

250,297,098

1.00%

1.00%

56.57%

0

0

37,980,000

0

0

56,680,000

0.00%

0.00%

22.65%

0.00%

0.00%

12.81%

0

0

40,270,000

0.00%

0.00%

71.05%

0

0

140,816,148

0.00%

0.00%

72.73%
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股份冻结、标记情况；上表中申东日先生、申

今花女士“已质押股份情况”和“未质押股份情况”中涉及的限售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
3、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申东日先生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申东日先生、申今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
制过户风险，且本次质押和补充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612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0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6日（周二）14:3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6日（周二）9:15一15:0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6日（周二）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2.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沟大街1号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楼。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胡春艳（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6.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78人，代表股份 1,389,045,8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1.96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258,755,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5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76 人，代表股份 130,290,6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2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7人，代表股份139,023,1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20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8,732,4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6人，代表股份130,290,6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25%。7.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股东会，律师列席股东会。8.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0 关于新聘2025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中介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7,201,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2%；反对 1,840,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5%；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178,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31%；反对1,840,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41%；弃权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王淼、袁华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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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徐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45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96%，其中8,457,500股为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4月1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500股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取得。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艾隆科技股

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因自身资金需求，徐立先生拟通过
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其中，在任意连续90日内，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1%；在任意连续90日内，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2%。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6日收到徐立先生出具的《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
的告知函》。徐立先生在2025年9月16日至2025年12月1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77,088股，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由8,458,000股减少至8,180,
9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0.96%减少至10.60%，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徐立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8,458,000股

10.96%
IPO前取得：8,457,5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徐立

2025年8月25日

277,088股

2025年9月16日～2025年12月15日

集中竞价减持，277,088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19.80～22.90元/股
5,818,441.75元

未完成：22,912股

0.36%
不超过：0.39%
8,180,912股

10.60%
注：减持总金额为成交金额，未扣除相关交易费用及税费等。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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